
商品種類 售價 繳款期數 頭期款 分期款/月

一次付清 168,000 1 168,000 0

分期付款 168,000 2+26 12,000 6,000/月

躉繳型商品

分期付款型商品

解約金

●分期付款期間

●滿期完款後解約

商品種類 起始回饋日

躉繳商品 完款後滿週年

分期付款商品 完款後滿週年

※紅利參考依據→紅利起算日當月份一號，郵政儲金公佈之一年期定存固定利率為基準。

※有效契約繳清價款每滿一週年度後既可領取紅利，隨既進入下一週年度計算紅利之起算日。

※紅利計算時程→有效契約繳清價款日既為紅利發放之起算日，至滿週年當日為計算期間最後一日。

例一：購買分期型契約，已支付12期契約金後，向公司提出解約申請，可領回解約金額為多少?

(12期×6,000元=72,000元)-(33,600【契約總價20%】) = 38,400 解約金

回饋金額計算

郵政儲金一年期定存固定利率

四、紅利回饋-完款後有效契約每年度

郵政儲金一年期定存固定利率

回饋方式

168,000 × 80% = 解約金134,400

每年一次

每年一次

168,000 × 75% = 信託金額126,000

※躉繳型-契約解除可領回解約金額(法定為總價80%)

分期付款期間所繳金額 - 33,600【契約總價20%】 = 解約金

134,400 (總價款 80% )

※分期付款型-契約解除可領回解約金額(法定→違約金總扣除額不得超過契約總價20%)

三、契約解除可領回解約金額

龍寶生前契約-契約銷售對價、提存信託金額、解約金表

餘款

0

一、商品種類

例二：購買分期型契約，已支付6期契約金後，向公司提出解約申請，可領回解約金額為多少?

(6期×6,000元=36,000元)-(33,600【契約總價20%】) = 2,400 解約金

168,000 × 75% = 信託金額126,000

156,000

二、契約款信託金額(法定→向消費者收取總金額75%以上)


